广西中医药大学研究生申请复学审批表

填表说明： 

本表应正反面打印填写，一式一份。

2、保留入学资格或休学的研究生应于入学前一学期末（一般是6月份）填写提交此表，以便顺利开展各项工作

3、联系电话必须是能够找到本人的有效电话，若联系不到本人相应后果由申请人承担。

4、研究生在已被批准入学后，需按时办理注册手续，逾期不办理手续者按照《广西中医药大学研究生管理规定》相关规定处理。

	研究生姓名
	
	学    号
	

	录取类别

（请选择打√）
	非定向/定向/委托培养/自筹经费
	专    业
	

	所在培养单位
	
	导师姓名及联系电话
	

	研究生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原申请  保留入学资格 □ / 休学 □（请选择在□内打√） 时间自        年    月至   年    月

	审批文件名称及文号：《广西中医药大学关于同意                     的通知》（桂中研〔    〕   号）

	个人

复学

申请
	个人声明：本人在填写此表前已经认真阅读《广西中医学院研究生管理规定》有关规定及填表说明，并愿意遵守学校研究生管理规章制度。

（需简要说明原因及是否具备完成学业的条件，病愈复学者须附学校附院或学校指定的二级甲等以上医院的体检合格证明，相关证明及复印件应统一为A4纸规格，附在审批表后装订）

申请人签字：                

年     月     日

	家长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接下一页）

（接上一页）

	导师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所在学院

教学办

意见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所在学院

主管领导

意见
	                             主管领导签字：                      年    月    日

                                                 二级学院盖章



	研究生院审批意见


	学生管理科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院领导
	                                 签字：                           年    月    日

                                                         研究生院盖章


研究生院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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